
因健康原因，周晓峰向宁波市人大常委会提出请求辞去浙江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报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
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等有关规定，宁波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接受周晓峰辞去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职务的请求，并报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
周晓峰请求辞去浙江省第十三届
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决议
（2018年12月26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一、审议项目（7项）

1.宁波市城乡规划条例（修订）

2.宁波市限制养犬规定（修订）

3.宁波市地名管理条例

4.宁波市全民阅读促进条例

5.宁波市甬江奉化江余姚江河道管理条例 （修改）

6.宁波市防洪条例（修改）

7.宁波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修改）

二、审议预备项目（7项）

1.宁波市生态保护条例

2.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条例

3.宁波市电梯安全管理条例

4.宁波市住房租赁管理条例

5.宁波市建筑垃圾管理条例

6.宁波市城市排水和再生水利用条例（修订）

7.宁波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修订）

起草单位

市规划局

市公安局

市民政局

市文广新局

市水利局

市水利局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起草单位

市环保局

市公共资源交易办

市质监局

市住建委、市公安局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市综合行政执法局

市教育局

提案人

市政府

市政府

市政府

市政府

主任会议

主任会议

主任会议

提案人

市政府

市政府

市政府

市政府

市政府

市政府

市政府

联系工委

城建环资工委

内司工委

内司工委

教科文卫工委

农业农村工委

农业农村工委

城建环资工委

联系工委

城建环资工委

财经工委

财经工委

城建环资工委

城建环资工委

城建环资工委

教科文卫工委

三、调研项目（14项）

1.宁波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修订）

2.宁波市经营燃放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修订）

3.宁波市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条例（修订）

4.宁波市菜市场管理规定

5.宁波市民宿发展促进条例

6.宁波市象山港海洋环境和渔业资源保护条例（修订）

7.宁波市农村绿化条例（修订）

8.宁波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条例（修订）

9.宁波市机动车维修业管理条例（修订）

10.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11.宁波市教育督导条例（修订）

12.宁波市全民健身条例

13.宁波市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修订）

14.宁波市征收集体所有土地房屋拆迁条例（修订）

牵头工委

城建环资工委

内司工委

内司工委

财经工委

农业农村工委

农业农村工委

农业农村工委

城建环资工委

城建环资工委

教科文卫工委

教科文卫工委

教科文卫工委

民宗侨外工委

城建环资工委

联系单位

市住建委

市公安局

市妇联

市商务委

市委农办、市旅发委

市海洋渔业局

市林业局

市交通委

市交通委

市文广新局

市教育局

市体育局

市民宗局

市国土资源局

宁波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宁波市第十
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于2019年2月13日召开。建议会议的议程是：

1.听取和审查宁波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
2.审查宁波市 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 2019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审查、批准宁波市 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及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3.审查宁波市 2018 年全市和市级、市属相关开发园区预算执行情况及
2019 年全市和市级、市属相关开发园区预算草案的报告，审查、批准宁波
市 2018年市级、市属相关开发园区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及 2019年市级、市
属相关开发园区预算；

4.听取和审查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
5.听取和审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6.听取和审查宁波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7.审议《宁波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 （草案）》；
8.审议和决定2019年度市人民政府民生实事项目；
9.其他事项。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
宁波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四次会议的决定
（2018年12月26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任命：
李锋为宁波海事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吴胜顺为宁波海事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陈晓明为宁波海事法院审判监督庭庭长；
王佩芬为宁波海事法院海商审判庭庭长。
免去:
陈晓明的宁波海事法院海事审判庭副庭长职务。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18年12月26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2019年立法计划
（2018年12月26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任命：
方良、史强为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

员、审判员；
夏洁为宁波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葛海军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立案第一庭庭长；
金首为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
免去：
方良的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立案第二庭庭长、审判员职务；
史强的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
（2018年12月26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批准：
梅亚红辞去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职务。
免去：
叶林达的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职务;
周如郁、陈勇的宁波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

宁波市人大常委会
批准辞职和免职名单
（2018年12月26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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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在昨日举行的市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市政府
关于 2017 年度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
告和关于 2017 年度市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
资产的专项报告提交审议。这是市人大常委
会首次听取并审议国资报告，系推进国有资
产监督制度化常态化的重要举措。

报告汇报了 2017 年度全市四类国有资
产的总体情况。2017 年度，市本级国有企
业 （不 含 金 融 企 业） 627 户 ， 资 产 总 额
6237.11亿元，净资产 2589.39亿元。全市国
有金融企业资产总额11302.45亿元，净资产
807.36亿元。市本级行政事业单位资产总额

567.05 亿元，净资产 443.4 亿元。其中，行
政单位资产总额119.37亿元，事业单位资产
总额 447.68 亿元。全市国有土地面积 24.09
万公顷；水资源存量 203966 万立方米；海
域面积80.83万公顷 （含海岛面积）；全市国
有林地面积2.18万公顷。

报告说，近年来，我市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加强国有资产管理和改革。目前我市拥
有了规模庞大、种类繁多的国有资产，初步
建立了符合实际国有资产管理制度，但在实
践中还存在不少矛盾和问题，国有资产管理
的法规和配套制度不齐备；国有资产管理部
门较多，职责体系亟待梳理清晰；国有资产

核算和报告制度还有待完善。在行政事业单
位国有资产管理中，资产管理基础仍较薄
弱，资产使用、处置等管理仍存在不规范现
象。此外，资产使用存在房产闲置、资产未
得到有效利用的情况。

今 后 ， 市 政 府 将 进 一 步 强 化 管 理 职
责，合力推进国有资产管理报告工作；推
动国有资本做强做大，实现国有企业高质
量发展；加强金融企业国有资本管理，切实
防范金融风险；巩固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基
础工作，提高资产履职保障效能；完善自然
资源国有资产报告制度，客观反映保护成效
和运营效益。

我市国资管理情况
首次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
2017年度市本级国有企业（不含金融企业）资产总额
6237.11亿元

本报讯（记者吴向正） 12 月 25 日至 26
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听取
和审议了宁波市 2018 年城乡规划、生态保
护红线规划和三江六岸规划实施等情况的报
告，市政府关于加大技改投入、推进产业转
型升级的报告；审议了市政府关于 2017 年
度宁波市国有资产管理情况的综合报告，听
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 2017 年度市级行政
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的专项报告。在 26 日下
午举行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常委会组成人
员和列席人员进行了审议发言。

就宁波市 2018 年城乡规划、生态保护
红线规划和三江六岸规划实施情况，市人大
常委会委员朱哲生建议，加快推进建立“多
规融合”的规划体系，融合公共交通、文化
教育、体育、医疗卫生、农业、工业和林业

等部门各类专项规划的空间布局方案，融合
市区两级各类规划，建立统一协调的空间规
划编制实施机制。以城乡规划和国土规划

“合一”为核心，完善提升以控制性详细规
划为基础的“一张图”系统，并把它作为规
划建设管理考核乃至全市行政审批管理的基
本平台，实现“一张蓝图干到底”。市人大
常委会委员梁丰提出，要按国际化的要求，
高起点、高质量、高标准、高品质地规划好
三江六岸，进一步提高三江六岸的美化、亮
化水平。以“治理水脉、营造绿脉、打造商
脉、弘扬文脉”为目标，在三江六岸规划
中，着力体现宁波文化特色，充分展示宁波
城市文化特质等软实力。

就加大技改投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情
况，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王爱民提出，既要重
视外部引导，又要重视激发内需；既要加大
资金投入，又要重视绩效产出；既要关注传
统产业，又要重视新兴行业；既要重视硬件
改造，又要重视人的因素。尽可能从设备更

新向应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新材料
转变；从生产制造环节改造向研发、设计等
领域全流程改造转变；从单个企业改造向产
业链协同改造转变；从受让、使用技术向自
主研发、拥有关键核心技术转变。

就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列席会议的市人
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史美高指出，
要加快推进国企国资深化改革，优化行政事
业单位资源，加强区县 （市） 国有资产监督
管理，建立完善国有企业资产负债约束机
制，推动国企去杠杆，降低资产负债率。建
立自然资源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强化监督管
理，使自然资源国有资产更好地造福全市人
民。列席会议的市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
吴杰建议，实施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容错机
制，经营好国有资本，提高其利用效率，确
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做优做强。充分发挥
国资在培育战略产业、助力转型升级方面的
重要支撑作用，为宁波市重大战略决策和产
业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

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多个报告

顾 波

据昨日《宁波日报》报道，今年初
以来，我市已打掉渣土工程领域涉黑涉
恶犯罪团伙 14 个，抓获涉案人员 191
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68起。

作为一种建筑垃圾，有工程建设，
就有渣土产生。依据规定，没有取得相
关资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倾
倒、抛撒或者堆放建筑垃圾。渣土处
置，不是随便找个地方就能一倒了之，
而是有指定地点，还要做无害化处理，
这需要不小的成本。正因为非法倾倒可
以“赚取利差”，就有一些黑恶势力盯
上了这块“肥肉”。

从我市查处的三起典型案件来看，
这些黑恶团伙，在未取得城市建筑垃圾
处置资质的情况下，以暴力、威胁和其

他手段，插手渣土市场，非法倾倒大量
建筑渣土，获取了巨额非法利益。刻意
逃避监管，非法处置渣土，会对环境造
成极大危害不说，还会干扰阻碍重大工
程建设，扰乱渣土市场秩序；所形成的

“灰色地带”，也极易滋生暴力与罪恶，
催生“黑吃黑”“收取保护费”等违法
犯罪活动，让城市文明和法治蒙尘。渣
土工程领域的涉黑涉恶犯罪，危害不
小，非治不可。

非法倾倒的渣土，也许容易清扫；
黑恶犯罪，不下猛药无法铲除。这次，公
安部门重拳出击，破获了一批大案要案，
对黑恶势力形成了强力震慑。推进“六争
攻坚、三年攀高”，我市各类工程建设如
火如荼，渣土会不断产生，利益的诱惑始
终存在。这就要求，对于渣土工程领域的
乱象，要严密监控，露头就打，始终保持
高压态势，形成长效治理机制。同时，
应依靠社会力量，动员群众和工程企业
积极举报，布下群防群治的天罗地网，
让胆敢以身试法者无所遁形。

渣土工程领域岂容黑恶犯罪

本报讯 （记者吴向正） 经修订的
《宁波市环境污染防治规定》 昨日在市
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获得
通过。

《宁波市环境污染防治规定》 是我
市环境保护领域的重要法规，自 2007
年 8 月 1 日施行以来，在环境污染防治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次修订，适应
了新形势新要求，进一步解决执法过程
中存在的责任不清、操作不便等问题。
该法规此次修订的最大特点，就是“紧
扣问题，贴近民生”，提出了破解难题
的方案，有助于我市打赢污染防治攻坚
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
境的需要。

法规进一步明确了环境污染防治工
作的职责。第三条规定，市人民政府应
当严格执行环境污染防治问责制度。区
县 （市）、乡 （镇） 人民政府及有关部
门不执行环境污染防治法律、法规、规
章，或者未在规定期限内完成环境污染
防治重点任务，或者对重大环境污染突

发事件处置不力，以及有规定的其他情
形的，对区县 （市）、乡 （镇） 人民政
府及有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按照有关规
定进行问责。

汽车冒黑烟等社会生活中的环境污
染，与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修订
后的法规对此作出了一系列规定。第二
十二条规定，在城市噪声敏感建筑物集
中区域内，禁止在夜间10时至次日6时
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
业，但抢修、抢险作业和因生产工艺要
求或者特殊需要必须进行连续作业的除
外 。 在 中 考 、 高 考 期 间 ， 市 、 区 县

（市） 人民政府应对产生环境噪声污染
的建筑施工作业、装修活动时间和区域
作出限制性规定，并提前七日向社会公
告。第二十三条规定，在城市市区噪声
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不得使用高音
广播喇叭或者其他发出高噪声的音响器
材。第二十四条规定，在本市道路上行
驶的机动车不得排放明显可见的黑烟。

法规还对法律责任等作出了规定。

《宁波市环境污染防治规定》修订通过
明确问责制度，对夜间施工噪声管理等作出规定

聚焦审议


